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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643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

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

审核，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。 

 

1.关于本次募投项目必要性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“天津LNG项目三期工程一阶段”建成

后新增天然气储气能力8.1亿方；“燕山分公司氢气提纯设施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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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”建成后的纯化氢气装置生产能力为10,000Nm3/h，折合燃

料电池用高纯氢7,200吨/年；“茂名分公司炼油转型升级及乙烯

提质改造项目”将现有1,800万吨/年原油按照适度向化工转型原

则，保持总炼油能力不增加，通过局部改造及新建少量加工装置

满足乙烯提质升级所需优质裂解原料，并通过技术改造将化工部

分乙烯产能由100万吨/年提高到164万吨/年；“茂名分公司5万吨

/年聚烯烃弹性体（POE）工业试验装置项目”将新建5万吨/年POE

装置及配套的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；“中科（广东）炼化有限公

司2号EVA项目”将新建1套10万吨/年EVA装置及配套辅助公用

设施。2）“茂名分公司炼油转型升级及乙烯提质改造项目”的乙

烯提质改造部分环评批复尚在办理中，该项目所涉土地部分租赁

自中国石化集团，已签署长期租赁合同，部分新增土地的土地使

用权证正在办理中。3）“茂名分公司5万吨/年聚烯烃弹性体（POE）

工业试验装置项目”所涉土地租赁自中国石化集团，已签署长期

租赁合同。 

请发行人根据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第6号》第4条补

充披露本次募投项目的用地情况，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根据

该条对募投项目土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募投项目的具体内容，与公司现有

业务的关系，是否涉及新产品、新技术，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

本次募集资金是否投向公司主业；（2）公司是否已具备本次募

投项目实施所需的核心技术，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已取得相应的资

质、许可、批复等；（3）公司现有及已规划的募投项目相关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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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能及利用率、产销率，结合产品对应市场空间、公司市场占有

率、潜在客户与订单情况、自产耗用需求等，分析本次募投产品

新增产能的合理性及具体产能消化措施。 

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对问题

（2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融资规模与效益测算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公司本次拟募集资金 120亿元，用于“天

津 LNG项目三期工程一阶段”等 5个募投项目，预计均将产生良

好的经济效益。2）报告期末，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,755.82 亿

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各募投项目设备购置费、主要材料

费等投资支出的确认依据及合理性，用于非资本性支出的比例情

况，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况；（2）结合报告期末公司

货币资金情况、未来经营资金流入及支出需求等，说明本次融资

规模的合理性；（3）效益预测中产品价格、销量、成本费用等关

键指标的具体预测过程及依据，与公司现有水平及同行业可比公

司的对比情况，相关预测是否审慎、合理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根据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

号》第 5条、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第 7号》第 5条进行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关联交易及财务公司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存款存放于中国石化

集团控制的金融机构—中石化财务公司和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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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有限公司，同时从中国石化集团及其子公司借入借款。2）报

告期内，在日常业务中主要关联方交易包括货品销售2,332.8亿元、

2973.81亿元、3,526.91亿元、1,017.38亿元，采购1,589.63亿元、

1,918.88亿元、1,849.86亿元、518.80亿元，还包括储运、勘探及

开发服务等，同时，公司存在为合营公司、联营公司提供担保的

情形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公司在集团下属金融机构的存贷款

金额、存贷款利率、公司在第三方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金额及利率

情况，说明公司在集团下属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的合理性；（2）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通过集团金融机构变相非经营性

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请保荐

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根据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第 6 号》第

2 条，对关联交易存在的必要性、合理性、决策程序的合法性、

信息披露的规范性、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，说明核查方法及依据。 

4.关于同业竞争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发行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为中国石

化集团，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在海外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、开采业

务等方面存在经营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。2）中国石化集团2014

年4月出具《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》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控股股东与发行人经营相同或相似业

务的具体情况，不构成对发行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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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依据；（2）控股股东对于《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》的实际履

行情况，是否存在承诺期限（自2014年4月起10年）到期无法解

决同业竞争的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，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根据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

第6号》第1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关于财务性投资 

根据申报材料，报告期末，公司拥有衍生金融资产 153.38亿

元、长期股权投资 2,361.78亿元、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.28亿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

发行前新投入的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情况，是否从本次募集资

金总额中扣除；（2）公司相关对外投资的时间、投资标的与公司

主营业务的关联性及协同性，是否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

技术、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；（3）按照可能涉及财务性

投资的科目逐项分析相关资产是否构成财务性投资，公司最近一

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根据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8

号》第1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关于其他 

6.1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及其重要子公司被处10万元以上罚款

的行政处罚情况共计40项，合计罚款金额为1,233.83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结合被处罚的情况及依据，进一步论证相关

违法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，相关违法行为是否导致严重

环境污染、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等，是否构成本次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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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障碍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结合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8

号》第2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2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

化集团，发行数量不超过公司现行总股本的30%且不超过公司

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公司A股总股本的20%。2）中国石化

集团承诺，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，不转让其本次认购的

A股股票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控股股东认购资金来源情况，是否已出具并

披露相关承诺，股份锁定期限是否符合相关规定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结合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

第6号》第9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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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

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

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

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

构对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公司回复之后

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

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九月三日 
 
 
 
 
 
 
 
主题词：主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09 月 03 日印发 

  

 


